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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

董事會召開日期

本行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宣佈將於2016年4月26日（星期二）召開董事會會
議，藉以審議及批准（其中包括）本行及附屬公司截至2016年3月31日的第一季
度的未經審計業績。

承董事會命
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耿偉
董事會秘書、公司秘書

中國，北京
2016年4月13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行董事為田國立、陳四清、朱鶴新、張向東*、張奇*、王勇*、
王偉*、劉向輝*、李巨才*、周文耀#、戴國良#、Nout Wellink#、陸正飛#、梁卓恩#。

* 非執行董事
# 獨立非執行董事


